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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近日，杭州市人力社保局印发《关于开展2023年杭州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项目资助申报工作的通
知》，明确申请对象、申报材料、申报程序、申报标准等。

一、龙头企业集聚奖励

1.申报对象：入选《财富》世界500强、中国企业500强、中国服务业500强，总部迁入杭州或在杭设立具
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。

2.申报材料：符合条件的单位提交申报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。

3.申报程序：

①符合条件的单位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请材料；②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会同
当地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人力社保局审核后，报市政府审定。

4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10月底。

 二、产业园建园资助

1.申报对象：成功创建省级、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运营主体。

2.申报材料：

①省级产业园的运营主体：提交产业园建园资助申请报告及省级园区设立的文件依据；②申请创建市级
产业园的运营主体：提交书面申请报告、扶持产业园发展的配套政策、管理制度、入园企业名单等材料
。



3.申报程序：

运营主体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请材料；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进行审核后，向
市人力社保局提出书面申请；市人力社保局采用材料审核、实地察看等方式进行核实。

4.资助标准：对成功创建、省级、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运营主体，分别给予100万、80万、50万元
一次性产业园建园资助。对成功创建产业园的运营主体，给予差额资助。

5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10月底。

三、产业园运营补助

1.申报对象：运作管理情况良好且绩效显著的省级、市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。

2.申报材料：

①《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运营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；②园区运营方机构设立依据复印件；③园
区上年工作总结；④入园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名册、上年业绩及主营业务开展情况。

3.申报程序：

产业园运营主体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请材料；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会同财政
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人力社保局；市人力社保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园区上年度运营绩效进
行考核后，确定资助额度。

4.补助标准：对通过产业园运营绩效考核的省级、市级产业园，分别按40万元/年、30万元/年、20万元/年
的标准给予补助，每个园区多可获3次补助。

5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7月底。

四、创新创优项目资助

1.申报对象：创新应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在人才寻访、招聘、人力资源SaaS平台、人力
资源管理咨询、人力资源服务外包、人才测评等业态，实现数字化与技术创新、产品创新、管理创新、
服务创新，并取得一定成效的项目。创新创优项目所在单位对申报项目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或项目的
自主知识产权归属于申报单位的关联母公司且项目已在杭推广应用，保持良好的年盈利及利润增长。

2.申报材料：

①《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创新创优项目资助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；②《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
创新创优项目说明书及佐证材料清单》（附件3）。

3.申报程序：

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；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对申
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人力社保局；市人社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后，择优确定重点项目

4.资助标准：重点项目40万元

5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7月底。



五、品牌发展资助

1.申报对象：首次上榜中国企业500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。

2.申报材料：

①《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品牌发展资助申请表》（附件4）；②佐证材料复印件。

3.申报程序：

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；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、财
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人力社保局审核。

4.资助标准。对首次上榜中国企业500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
20万元资助，以上资助从高不重复。

5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10月底。

 六、中介引才奖励

1.申报对象：2022年1月1日之后，从杭州市外成功引进经我市人才分类认定为B、C、D类人才的企业。

2.申报材料：

①《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引才奖励申请表》（附件5）；②引进人才简历、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；③
引进人才分类认定证书复印件；④申报单位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委托业务合同、中介费拨付凭证。

3.申报程序：

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；区、县（市）人力
社保部门、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人力社保局审核。

3.奖励标准:对引进我市认定为B、C、D类人才的企业，按中介费的50%予以奖励，每引进一位人才高分
别奖励10万元、9万元、8万元，每家机构每年多奖励30万元。

4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10月底。

七、参与重大发展战略资助

1.申报对象：2022年1月1日后，积极助力打赢“两场硬仗”及共同富裕、促进就业创业、乡村振兴、“一
带一路”建设、高校毕业生就业等重大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，及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组织。其中
，助力打赢“两场硬仗”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、共同富裕建设和我市人才西进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
机构给予重点扶持。

2.申报材料：

①《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企业（组织）参与重大战略资助申请表》（附件6）；②参与重大发展战略的活
动概况、主要成效等佐证材料。

3.申报程序：



符合条件的企业或行业组织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；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
门、财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人力社保局；市人力社保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
择优确定资助项目。

4.资助标准：每家企业20万元。

5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7月底。

八、组织供需对接活动补助

1.申报对象：2022年1月1日之后，我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、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组织
、企业，举办下列活动之一：（1）针对重点行业或重点群体的就业服务活动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，参
与活动的企业线下超过50家且线上超过100家；（2）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相关的展示及供需对接活动，承
办大型人力资源峰会或活动。在提升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专业性、创新性、引领性等方面具有良好成效
，参与活动的甲方企业超过100家或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超过50家。

2.申报材料：

①《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对接活动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7）；②活动概况及成效等佐证材料；③主要
费用开支复印件。

3.申报程序：

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向所在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申报材料；区、县（市）人力社保部门、财
政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市人力社保局；市人力社保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择优确
定补助项目。

4.补助标准：每项活动2万元。

5.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7月底。

 九、其他

1.以上企业均为在杭工商注册，且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或备案。

2.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，精心组织，推荐挖掘符合条件的机构积极申报，共同推动我市人力资源
服务业高质量发展，为全力打响新时期“杭州服务”品牌贡献力量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http://www.tcpdf.org

